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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經濟便陷入前無出口，後無退路的困境，掉落不斷沉淪的宿命。 

（四十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二代健保法早在去年 1 月三讀通過，但

一年多來爭議未止。由於補充保費制度是去年馬政府倉促提出

，細部規定並不完備，例如非現金支出的股票股利要不要收保

費、又該如何收費都不清楚，顯示政府並沒有做好準備，更不

要說對民眾的宣導了。本席認為，明年元月實施前應再度修法

，回歸「家戶總所得制」。因為馬政府倉促修法的二代健保成

為「補丁式惡代健保」，在尚有時間補救下，應儘速修法，以

免上路後變成一場災難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原訂 7 月上路的「二代健保」，因尚有多項細節未定，又有 30 餘項相關法規待改，行政院

決定延後至明年元月實施。二代健保從倡議到修法，全民關注，社會更爭議不休，不僅朝

野諸黨意見歧異，各種政論節目更是揪著二代健保公審毒打，一切可以質疑之處都以顯微

鏡無限放大，常憑對問題表面的一知半解，結合自身的局部經驗即輕予論斷，使得本該理

性專業的政策辯論，常被扭曲得面目全非，閱聽民眾或是陷入五里霧中，或是觀念被誤導

、態度更激越，如果不予釐清，即使明年元月如期實施，也如衛生署長邱文達所言，有八

成保戶保費會降低，恐怕也很難得到掌聲，甚而可能成為新民怨。因此，政府應設法以適

當方式說明政策、廓清爭議，讓社會大眾能夠因了解而減少排斥，政府自己更要誠實面對

二代健保的不足，儘速改正，甚至不應排除任何可能性，包括重新修法主張。 

二、自全民健保實施以來，台灣民眾得以享受價廉物美的醫療服務，不必為罹患重症疾病而憂

懼，實是全民之福，更是台灣最大的驕傲。但一代健保的保費收取方式飽受詬病，因採取

就源扣繳，薪資所得幾乎分文難逃，但富人坐擁的資本利得等幾乎完全豁免，形成薪資所

得者反而為富人繳納醫療費用的不公平現象。這樣的畸形收費方式在一代健保設計時未考

慮如何消除、改正，正是第一代設計者難辭其咎的過失。二代健保規劃建立「家戶總所得

制」，改以家戶總所得為計費基礎，不以薪資所得為主，其基本精神即在於補偏救弊，讓

收費更公平，並擴大費基，強化全民健保財務以永續發展。但是，由於我國土地稅制極為

奇特，證券交易所得又長期免稅，使資本利得的計入困難重重，於是研議經年的「家戶總

所得制」不敵務實考量，遂出現改收補充保費的機制，卻又因為是臨時起意、十天不到就

成案，收取方式無法周全而備受質疑，乃有所謂「補丁式惡代健保」之說。前健保局總經

理朱澤民更批評，補充保費不符合「公平、確實、便利、節約」等政府徵費原則，造成「

公司煩、個人煩、健保局也很煩」，不如重新修法。 

三、面對各方壓力，衛生署邱署長宣稱，二代健保已立法通過，應執行一段時間再修正，並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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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動三代健保規劃工作，將朝家戶總所得的理想邁進。邱署長的說法或只為了緩兵，但受

到國民黨立委質疑，因為在二代健保立法時家戶總所得已被認定不可行，則三代健保又要

重蹈覆轍，豈有任何意義！還有立委指出，健保費是「費」不是「稅」，不可能委託財政

部代收，推動家戶總所得制是不自量力；而且，許多所得申報有時間落差，與薪資所得就

源扣繳不同，豈可納為保費？ 

四、然而，這些說法似是而非；現在納入補充保費的所得項目中，也有時間落差，若家戶總所

得不可，何言補充保費即可？再者，目前稅改正在討論資本利得稅，半年內應有所成，屆

時對不動產與證券所得收取保費的障礙應可排除，家戶總所得仍有可為。第三，由於補充

保費制度是去年立法時倉促提出，細部規定並不完備，例如非現金支出的股票股利要不要

收保費、又該如何收費都不清楚，顯示政府並沒有做好準備，更不要說對民眾的宣導了。

因此，距離實施還有八個月的時間，健保財務壓力也不像去年時那般吃緊，政府應該再誠

實檢視全案一次，包括重新修法，以免上路後變成一場災難。 

（四十一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台灣步入老人社會已是不爭的事實，

伴隨而來最急迫的課題，就是對於數逾 60 萬的失能老人的照

護問題。而在本籍看護人員供應不足且又價格昂貴的情況下

，聘請外籍看護人員蔚為風潮。從而有關申請外籍看護人員

依憑的「巴氏量表」是否過嚴，讓老人安養難上加難也引發

廣泛討論，顯示這不只是家有失能長者的切膚之痛，更且是

一個牽涉廣遠的公共政策議題。本席認為，長照制度的建構

，源於老齡化社會的到來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老齡化社

會並非只是帶來負面的增加政府或人民的財務負擔而已。從

政府的角度，其責任是建構完善的常照制度，使老有所養；

從產業的角度來看，迎接老齡化時代的來臨，則將可帶動全

新的另類服務商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長照制度的建構，衛生署其實從四年前即已正式試辦「長照十年計畫」。四年下來接

受服務者近 10 萬人，服務涵蓋率較開辦之初已成長了 9 倍。但是主管官署這項沾沾自喜的

政績，換來的卻是監察院於上周通過彈劾案，直指政府的十年長照計畫欠缺配套措施，推

估長照需求人數不符實際，宣導也不足。姑且不論監委於十年長照試辦期間就批評績效不

彰是否過於嚴苛，但是面對我國已經快步邁入老齡化社會，主管官署推出的十年長照計畫

不只規模上無法滿足全體失能老人照護的需求，更有經費不足、法制不全的缺失。整體以

觀，欠缺完整配套措施的指責，也並非無的放矢。 


